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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为工业民主的主要制度平台早已完成其正当性的证成，但这一制度模式与我国劳
动法实施机制以及工会体系相结合之后，其运行过程和效果受到了理论界的诸多质疑。为此，通过对 S省 C市
130 家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三年以上的企业调查发现，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并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但也存在职工参与率不高和签订协议中的基本工
资偏低等问题。此项制度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均根源于我国三方机制的特点，即由公权力从劳资关系外部强势
推进合作型劳动关系，故而难以将对抗行为纳入到劳动法体制框架内予以正当化。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批
评和构建不应当脱离本土的宏观制度背景，而应在既有框架下寻求拓展劳资协商自治的空间及其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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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0 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出

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 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令［2000］第 9 号) ，确立起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一制度在出台后的若干年

间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直到 2008 年之后，在世

界金融危机的压力之下，积累已久的贫富分化和

职工普遍低收入的问题凸显，甚至表现为一系列

的群体性事件。在此背景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受到了重视并得以

强力推行，目的在于搭建一个企业内部的劳资对

话平台，使职工的工资分配诉求能够得到企业的

正面回应，实现企业内部的利益整合，力争借此提

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对于这一制度的效果，长

久以来存在诸多争议，尤其以质疑和批判的观点

居多，认为工会的体制难以给予劳动者以坚定的

支持，其结果是通过集体合同的方式将劳动者的

法定权利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1］但是，我们也看

到，在实践中正是工会组织扮演了工资集体协商

制度的主要推进者。①面对这种矛盾，有必要通过

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以便

使讨论更具现实意义。为此，本次调研选取 S 省 C
市②，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三年以上的企业

中，随机选取 130 家进行调查，其中公有制企业 30

家、非公企业 100 家，共发放问卷 3250 份，其中涉

及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问卷 650 份，涉及普通职

工的问卷 2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 579 份、
2158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 89%、83%。

一、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基本运行情况

按照《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的规定，工资集

体协商包括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和工资分配形

式; 工资协议的期限; 职工年度平均工资水平及其

调整幅度; 奖金、津贴、补贴等分配办法; 工资支付办

法; 变更、解除工资协议的程序等诸多内容。如果

将工资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相结合，则还会涉及工

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

利等事项。调查问卷显示，在关注内容方面，职工

年度工资收入水平及其调整幅度最受关注，管理者

与普通职工分别达到 80． 9%和 79． 6% ; 其次是企业

工资分配制度及工资分配形式，都达到了 76% 以

上。可以说，工资“发多少”与“涨多少”是劳资双方

共同最为关心的内容。在调研期间，我们通过在一

些企业实地访谈得知，近三年来劳动者工资持续上

涨，这种上涨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表现出来

的，以至于劳动者在工资集体协商中越来越关注工

资上涨的幅度，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另一方



面，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者对工资、奖金等的分配方

法以及福利待遇标准等均给予了较高关注，这意味

着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已经不仅仅看重“能拿到多

少”显性利益，更是更为关注工资如何形成、分配方

法如何设计等制度设计层面的隐形利益，劳动者逐

渐地从生产经营组织中处于附属地位的劳动力提

供者向作为企业经营成果的利益相关人转变，寻求

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企业管理方面取得发言权和

参与权。
图表 1 关注内容

关注内容 管理者 职工

职工年度工资收入水平及其调整幅度 80． 9% 79． 6%

企业工资分配制度及内部工资分配形式 76． 0% 77． 8%

奖金、津贴和补贴等分配办法 63． 7% 74． 2%

企业工资支付制度、工资支付办法和发放的时

间
61． 8% 67． 7%

加班加点工资标准及发放办法 58． 3% 66． 9%
最低工资标准及职工保险、福利方面的待遇标

准
65． 6% 66． 4%

计时工资、计件单价、劳动定额标准 49． 1% 57． 5%
病事假工资及孕产哺乳期工资等特殊工资标准 48． 0% 55． 4%

工资集体协商程序方面最核心的要求是工资

协议草案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审

议，此项程序要求关乎到工资协议能否生效，也涉

及到协商过程中职工代表是否尽职履责的问题。
在被调查的普通职工中，有 47． 5%的人是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的职工代表。在进行工资集体协商过程

中，有 86． 0%的职工代表表示集体协议经过企业职

工大会审议通过，得到了多数职工的认可。不过有

少部分职工表示，工资集体协商的决议没有正式通

过职工( 代表) 大会审议，部分职工的意见建议没有

得到充分尊重，甚至对协议内容知之甚少。
调查中，对职工代表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履

职情况，有 64． 6%的职工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表

明职工方协商代表基本履行了代表职能，在工资

集体协商中为职工的利益尽到了职责义务。
图表 2 普通职工对职工方协商代表履职情况满意度

在工资集体协议内容公开途径方面，厂务公

开栏被管理者和职工双方都认为是最主要的。厂

务公开是劳动者行使知情权的具体体现。在调研

访谈中发现，企业方对厂务公开持较为开放的态

度，一般建立了日常生产与重要事项两个方面的

厂务公开，在厂区内固定位置设立专栏公开与职

工利益相关的信息。无论是对于工资集体协商，

还是其他劳动保障，企业方都较为支持此种信息

公开，认为能够在职工知情的情况下建立理性沟

通，防止发生不必要的争议。此外，企业内部网是

普通职工获取相关工资集体协议内容信息的第二

途径，领导传达是管理者认为获取相关工资集体

协议内容的第二途径。
图表 3 获取工资集体协议内容的途径

在达成工资协议之后，企业方履行协议的情况

是考察的重点。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管理者和职

工认为协议能够兑现。其中，管理者中有 39． 0%的

人认为企业全部兑现了工资集体协议内容，53． 9%
的人认为基本兑现。普通职工中认为全部兑现的

占 24． 9%，认为基本兑现的占 55． 2%。可见，在履

行工资协议方面，劳资双方达成了基本共识，管理

者和劳动者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此项协议得到了

履行，至于全部履行与基本履行的差异主要在于双

方的利益期待与实施步骤有所不同，有关工资额度

和增长幅度的核心内容履行情况较好。
图表 4 工资集体协议兑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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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三年之后已获得了

职工较大程度的认可，并逐步成为职工维护自己

权益的主要途径。从调查中看，对工资收入决定

方面，有 63． 3% 的职工表示应当通过建立工资集

体协商制度来解决。同时针对劳动合同中有关工

资待遇等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有 38． 2%
的人选择了找工会出面反映，此外还有 38． 0% 的

人选择自己与企业协商，23． 8% 的人选择向相关

部门反映。

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实际效果

从调查结果来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企业

健康发展和职工权益维护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受

到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的积极评价。调

查显示，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之后，企业出现

了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的“双增长”，同时企业职

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的实现程度有所提

高，企业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高层管理者和普通职工

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

工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有 95． 7% 的管理人员和

95． 6%的普通职工肯定了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

商制度的必要性。
值得肯定的是，企业管理者日益认可工资集

体协商制度对于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作用，有八

成管理者认为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后企业经济

有所增长。在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后有
82． 4%的管理者认为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后企

业经济有增长。其中，20． 5% 的管理者认为企业

经济有较大增长; 61． 9% 的人认为企业经济有增

长。数据表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企业发展而

言，起到了促进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建立、推进企业

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调研访谈中，不少企业管理

者也承认，要企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多年来，

企业发展并没能出现原来他们担心的会影响企业

产品竞争力、阻碍企业良性发展的情况。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优点更体现在大部分职

工的工资逐年提高。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后，普通职工的年工资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有 59． 1%的人均年工资增长在 10% 及以下;

32． 2% 的人均年工资增长在 10% 到 15% 之间;

6. 1%的 人 均 年 工 资 增 长 在 15% 到 20% 之 间;

2. 6% 的人均年工资增长在 20% 及以上。在调查

中，大多数职工反映，自己的工资基本上是随企业

效益的增加而增加的，一线职工工资的涨幅要高

于行政后勤职工的涨幅。

调查显示，职工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工

资增长的作用有较高的认同度，近七成职工认为

工资集 体 协 商 制 度 作 用 明 显。普 通 职 工 中 有

69. 2%的人认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用明

显; 14． 0%的人认为作用不明显; 14． 3% 的人认为

不确定作用是否明显; 2． 5%的人认为无作用。
在大多数普通职工看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作用明显主要表现在，第一，职工对工资分配有了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二，职工的工资水平

有提高，职工享受到了企业的发展成果; 第三，企

业管理更加体现以职工为本; 第四，工会在企业中

的地位提高了。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发挥上述作用的同时，

对于加强企业民主管理、调节企业内部劳动关系

有较好的作用( 图表 5) 。在企业推动工资集体协

商制度的建立，目的就是协调企业内部劳动关系，

促进企业和谐发展，为企业长远发展注入生机与

活力。调查显示，90% 以上的管理者和职工都认

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对稳定劳动关系、稳
定职工队伍、增强企业和工会组织凝聚力、促进企

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图表 5 协商制度对调节企业内部关系的作用

岗位 选项 非常有作用 有作用 不确定 没作用

管理者

稳定劳动关系 36． 9% 54． 0% 8． 7% 0． 3%
稳定职工队伍 37． 9% 52． 7% 9． 1% 0． 2%

增强企业凝聚力、

促进企业发展
37． 0% 54． 9% 7． 6% 0． 4%

职工

稳定劳动关系 32． 6% 58． 1% 8． 9% 0． 5%
增强工会组

织凝聚力
30． 2% 59． 1% 9． 8% 0． 8%

增强企业凝聚力、

促进企业发展
32． 9% 57． 3% 9． 6% 0． 2%

三、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本次调查中，有 81． 4% 的管理人员对工资

集体协商制度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普通职工对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满意度也达 63． 5%。可以发

现，管理者的满意度要远高于普通职工，除了因知

识结构和在企业中角色等原因造成的双方认知上

的差异外，从调查中得知，工资集体协商对普通职

工而言还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宣传不到位，职工的

知晓度不高。本次调查是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三年以上的企业中进行的调查，但是问卷显示，

明确表示自己所在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的被 调 查 职 工 只 占 45． 6%，表 示 可 能 有 的 占

23. 8%，18． 9%的不知道有没有，11． 7% 的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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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没有。一半以上的职工对本单位工资集体协商

制度不明确、不了解，表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在企

业中过于形式化，缺乏具体落实点，而且宣传不到

位，职工的知晓度不高。
第二，全体普通职工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的比

例不高。调查中发现，职工的参与度并不高，只有

57． 7%的普通职工曾经参与过工资集体协商议题

的征集，其中 14． 7% 的人经常参与工资集体协商

议题征集; 有 36． 1% 的职工表示没有渠道参与工

资集体协商议题征集，无法在工资集体协商中表

达自己的意愿。这表明，企业工会组织广大职工

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落实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

表达权，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主体作用等方面，与

广大职工的期盼和现实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第三，签订协议中的基本工资与职工实际工资

水平仍然偏低。2010 年 C 市最低月工资标准为850
元。调查中发现，在签订的工资集体协议中，规定

了月基本工资高于 850 元的虽然达到了 79． 6%，有
9． 8%的职工月基本工资等于 850 元这一最低工资

标准，甚至还有 10． 6%的被调查职工反映月基本工

资低于 850 元。同时调查还显示，职工工资水平偏

低，有 66． 2% 的职工月工资在 2500 元以下，低于

2010 年 C 市社会平均月工资( 2543 元) 。另外，月

工资在 2500 元( 含 2500 元) 到 3000 元之间的普通

职工占 22． 9% ; 仅 10． 9% 的人月工资总额在 3000
元( 含 3000 元) 以上。在调查中，部分职工反映，工

资收入偏低，只有勉强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如

遇上家庭成员发生重大病症、赡养老人、供养小孩

读书或购房等情况会导致生活困难。

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调研的理论分析

通过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运行的实证调研，

至少可以做出两个基本判断: 一是工资集体协商

制度在实践中确实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能仅

从抽象学理推论就予以否定; 二是此项制度仍然

存在诸多问题，其未来发展的走向有待于进一步

明确。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就是

要厘清此项制度运行“正”与“反”二者产生的深

层次原因，以求为制度完善奠定基础。
笔者认为，理解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离不开对

“三方机制”的认识。根据劳动法基础理论，由于

劳资双方之间存在天然的强弱差别，无法依照一

般合同理论确立平等关系，就需要政府参与到劳

资关系之中予以协调。各国因三方力量对比不同

而形成了不同的“统和模式”，概括地说可以分为

国家统 和、社 会 统 和 与 经 营 者 统 和 三 种 基 本 模

式［2］。我国由于特定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决定，政

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处于强势地位，这

种特点一方面能够保障公权力直接介入劳资关

系，制约资本力量，特定情况下可以直接以行政手

段创新分配劳资双方的利益，明显的例证就是政

府对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 而另

一方面，公权力对劳资关系的强势干预也排挤了

劳动者组织的生存空间。这种三方机制的组合方

式类似 于“父 权 统 和 模 式”( paternalistic corpo-
ratism) ，即政府对劳动者予以支持，但严格限制其

自主权利［3］。此种模式在社会转型以及快速工业

化的进程中有很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劳资之间没

有进行充分地协商，必然会遗留一系列问题，这样

的优点和缺点如同硬币的两面，难以分离［4］。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可以说是现有劳动法框架

内最能全方位展现我国“三方机制”特点的制度。
此项制度的铺开和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级总

工会的推动，而此时各级总工会实际上是以公共

部门的角色出现的，或者可以说是以公权力为保

障的。［5］在此背景下，总工会在劳资关系外部施加

压力予以推动，在客观上回应了劳动者要求工资

合理增长的需要，使得劳资之间通过工资集体协

商这一渠道调整劳动者收入水平，这也是企业面

对内外部双重压力的理性选择。因此，就可以理

解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实践中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而对于此项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其原因就是
“三方机制”这个硬币的另一面，无论是劳动者知

悉程度低还是参与率低均是由于此项制度不是劳

动者自发组织的，而是外在力量推动的。相当一

部分劳动者并不是主动参与，有一些可能是被动

纳入的。这就必然决定了劳资双方之间有相当一

部分利益分配空白地带没有解决，从更宏观的角

度说，现有的制度面貌体现了公权力外在压力所

塑造的共性，而难以勾画出具体企业适用此项制

度的个性。这也就解释了当前劳动者的实际收入

水平仍然较低，此低水平是以当地最低工资或社

会平均工资为标尺的，体现是公权力所能保障收

入底线的共性。
很多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批评的观点并

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劳动法制的整体框架，上文

提及的反对意见实际上是从西方劳资对抗的角度

出发的，其基本逻辑仍然是将工会看做纯粹的劳

动者共同体，与资方进行协商、对抗乃至罢工，直

到双方能够达成合意［6］。将这一套观察视角直接

拿来审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而不实际考察特定

环境下此项制度的运行情况，必然只能得出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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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结论。事实上，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本质

上并不属于“对抗式”的协调机制，而更倾向于促

成劳资之间的“合作式”的沟通机制，因此区别于
“集体谈判”的概念，并不配备西方对抗模式中的

罢工等“经济武器”③ ( Economic Weapon) ，所以，

这种“合作”模式的运行更多地是依靠外在公共部

门的强力推进。
对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应

当给予劳资双方更大的自治空间。公共部门在外

推动的方式只能从共性出发解决底线的问题，在

最低工资或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线上根据政府工

资指导线逐步推动工资上涨，由此就留下了很多

企业进行个性化工资集体协商的空间。而在当前

制度体系内，无论是《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还

是作为其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乃至

于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都没有规

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进行集体协商的义务。④这就

致使劳资之间可以开展的个性化对话难以开展，

也就是说，企业方只需满足公共部门所设定的共

性要求，就无须应对本企业劳动者所提出的个性

化要求。在“非对抗”的制度之下，劳动者要么请

求公共部门介入进行单独协调，要么组织事实上

的停工、怠工等对抗行动。解决这一问题仍然应

立足于我国“三方机制”的特点以及制度体系“非

对抗”的基本逻辑，较好的对策就是引入“利益仲

裁”模式，即当企业方处于事实上的不合作状态

时，劳动者一方可以申请包括总工会在内的公共

部门组成的仲裁委予以裁决，此裁决仍以公权力

作为执行保障，可以解决具体企业劳资利益分配

的个性化问题，也建立了一个处理劳资矛盾的制

度路径，能够防止罢工等群体性争议的发生。

注释:
① 2008 年以来，全国总工会先后就工会参加工资集体协商、

建立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开展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开展行业性工

资集体协商下发指导意见。2010 年，全国总工会又联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下发了《全面实

施集体合同制度“彩虹计划”》，加大推动力度，以工资集体协商为

重点，在 2011 年将集体合同覆盖率提高到 80%。

② C 市位于 S 省中部，总面积 12121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648 万亩，属内陆地带。2011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854． 58 亿元，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932． 08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9895

元。截止 2011 年 6 月，C 市共签订工资集体协议 1． 16 万份，覆盖

企业 5． 2 万家，职工 110 万人。本次调研由 C 市总工会支持。

③ 对于“集体协商”与“集体谈判”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有

学者认为，集体协商与政治基础更为契合，意味着中国摆脱了旧时

代劳资双方相互对立的格局，这二者的差别也体现了私人秩序的

形成与劳 动 管 理 关 系 的 公 共 监 督 之 间 存 在 重 大 的 区别。参 见

Cythia Estlund and Seth Gurgel: A New Deal for China’s Workers?，

Labor Law Ｒeform in the Wake of Ｒising Labor Unrest． New York Uni-
versity School of Law Public Law ＆ Legal Theory Ｒesearch Papers Se-
ries，Working Paper No． 11 － 58，p49．

④《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第 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企业依法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协议，适用本办法; 第

3 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工资集体协商，是指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

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等事项

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在法

律层面，工资集体协商属于集体合同的范畴，《劳动法》第 33 条规

定的是职工代表一方“可以”与企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

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劳动合同，《劳动

合同法》第 51 条规定的是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

商，“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

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劳动合同，代表劳动者订立该集体合同的

主体是工会或者未建立工会的职工代表，第 52 条规定了劳动安全

卫生、女职工权益保护、工资调整机制等事项专项集体合同，第 53

条规定了县域内的行业性集体合同或区域性集体合同。由此可

见，既有的工资集体协商规定只解决劳资双方“怎么谈”的问题，

而不解决“是否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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